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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：建设秸秆能源工程
有序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固化成型燃料、打捆直燃等生物质能利用

 6月23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印发《2024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，建设秸秆能源工程
，有序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固化成型燃料、打捆直燃等生物质能利用，不断提高农作物秸秆掺烧比重。鼓励有条件的
地区建设以秸秆、畜禽养殖废弃物混合物为原料的能源化工程，助力“双碳”工作。

 以下为原文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

桂农厅办发〔2024〕66号

有关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 为加快推进广西承担的2024年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，我厅制定了《2024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
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
2024年6月23日
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2024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

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开展秸秆综合利用的部署要求，加快推进广西承担的2024年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综
合利用项目顺利实施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4年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5号）、《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》（农办科〔2024〕7号）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加快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方案（2021—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桂政办发〔2021〕139号）
、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储备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农厅办函〔20
24〕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广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 一、总体要求

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、中央农村工作
会议等精神，将秸秆综合利用作为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、大气污染防治、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，坚持农用优先
、产业导向、多措并举，聚焦我区水稻、玉米、甘蔗等主要农作物和秸秆资源量较大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以强化秸秆离
田利用为主攻方向，通过培育秸秆收储、加工、利用产业，抓好秸秆重点工程，进一步提升秸秆资源台账建设质量，
总结提炼出广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典型发展模式，全面提升我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质量和效益，构建高质高效的
利用机制和发展格局。2024年，建设17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，其中国家级重点县11个、自治区级项目县6个。全区
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维持在86%以上，其中各项目县县域秸秆综合利用率均达到90%及以上或较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
。

 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
 （一）健全秸秆离田收储体系。围绕粮食等重要农作物主产区，重点支持秸秆收、储、运、销、用市场主体，做好
秸秆专业化收集队伍的新建、续建，提高离田效能，扩大秸秆收储覆盖面。科学引进适宜收储机械设备，尤其是“收
—集—离”一体化设备，逐步完善“打捆—清运”“粉碎—清运”等秸秆田间收集、储运模式，实现高效离田。到20
24年底，在17个项目县共培育建成规模300吨以上秸秆集中收集队伍191支，县域秸秆离田率均达到30%及以上，健全
秸秆收储运体系，提高专业化、标准化和市场化水平。

 （二）提高秸秆加工转化水平。充分发挥企业、专业合作社、农村能人在秸秆综合利用中的优势，因势利导扶持、
发展和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、成长性好、规模较大、带动力强的秸秆加工利用主体。支持秸秆青贮、揉丝、膨化、
粉状等饲料化加工转化和秸秆加工编制工艺、成型燃料、有机肥生产等技术推广和创新，推进秸秆加工向精深加工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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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，进一步提高秸秆加工能力、提升产品附加值。到2024年底，在17个项目县共培育建成规模千吨以上秸秆加工处理
主体95家，进一步提高秸秆加工转化处理水平。

 （三）推进秸秆利用产业化发展。立足区域特色和产业优势，集中培育一批秸秆利用产业，探索建立可推广、可持
续的产业发展模式和高效利用机制。选择秸秆消纳能力强、产业发展好、利用效益高的饲料化利用方式作为主攻方向
，在畜牧养殖重点区域和玉米、甘蔗主产区，打造秸秆养畜高值化利用产业集群；因地制宜发展秸秆成型燃料、生物
质发电、秸秆商品有机肥、秸秆种植食用菌、秸秆编制品等多元化利用产业，打造水稻、玉米、甘蔗等秸秆综合利用
产业带。到2024年底，在17个项目县共培育建成规模千吨以上秸秆多元利用主体83家，不断提高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化
水平。

 （四）抓好重点工程。建设秸秆畜禽工程，在肉牛、奶牛、肉羊等草食畜禽重点养殖区域，大力推广秸秆揉丝、青
贮、氨化、颗粒和以秸秆为原料加工畜禽养殖垫料等利用技术，推动秸秆饲料化利用和畜禽养殖产业协同发展。建设
秸秆变肥工程，发展以秸秆为原材料生产商品有机肥、生物炭基肥等离田造肥技术；因地制宜推广秸秆翻埋、粉碎、
覆盖等秸秆还田沃土技术模式。在双季稻主产区，重点推广早稻秸秆快速腐熟还田培肥。到2024年底，在17个项目县
建成单个规模300亩以上秸秆腐熟还田示范区114个。
建设秸秆能源工程，有序发展以秸秆为原料的固化成型燃料、打捆直燃等生物质能利用，不断提高农作物秸秆掺烧比
重。鼓励有条
件的地区建设以秸秆、畜禽
养殖废弃物混合物为原料的能源化工程，助力“双碳”
工作。
建设秸秆原料工程，发展水稻秸秆编织草席、草垫、稻草人工艺品制作；推进以秸秆为种植基质发展食用菌产业、育
苗育秧产业和以秸秆为养殖垫料开展牛羊、畜禽养殖产业。

 （五）强化典型示范引领。各项目县选择消纳秸秆资源量大、基础条件较好、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秸秆经营主体，
围绕秸秆沃土、秸秆养畜、清洁能源等利用方式进行总结提炼，打造一批秸秆综合利用典型样板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
广的长效机制。项目县支持的示范区均应建设为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并统一竖立“2024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
地标牌”（见附件4）。东兰县作为秸秆循环利用模式县，要以秸秆利用为纽带，构建完整循环利用链条，形成具有
一定规模的“秸—饲—肥”“秸—菌—肥”“秸—热—肥”等循环利用模式；天等县作为秸秆产业化模式县，要以围
绕离田饲料化为主要方向，构建形成可持续运行的主导产业发展模式。到2024年底，每个项目县建立不少于4个秸秆
综合利用示范区，17个项目县共建立示范区68个以上，累计树立大示范牌68个以上。

 （六）加强秸秆资源台账建设。继续以县为单元，按时按质按量完成秸秆资源台账数据的采集、填写与报送工作。
采取电话抽查、交叉互检、现场核查等方式，对台账数据真实性进行核验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确保数据的代表性、
真实性和完整性。同时强化台账分析运用，推动数据要素与产业发展、政策制定、效果评价等工作精准对接。各国家
级重点县要结合主要种植模式，按照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2年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农作物草谷比、
秸秆可收集系数和秸秆还田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桂农厅办函〔2022〕76号）中的监测内容和监测技术方法，对区域主
要农作物草谷比、秸秆可收集系数进行调查测算，开展秸秆还田生态效应监测与评价。

 三、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

 各地要严格按照《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11号）要
求，科学分配资金使用方向，规范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项目资金应重点用于支持秸秆离田、收储环节，保
障秸秆综合利用产业前端供应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，合理分配资金用于秸秆还田、加工、利用等环节补助和建立秸秆
综合利用差异化补助机制、建设资源台账以及相关宣传、培训等方面，其中安排秸秆腐熟还田示范区建设任务的项目
县，投入资金应与本方案明确的任务相匹配，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总资金的10%。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用于补助单
位人员经费、机构正常运转等支出，以及其他与秸秆综合利用无关的支出。各项目县要科学制定项目验收方案和验收
标准，及时完成项目验收，加快资金拨付进度，确保年底前资金拨付率达到80%以上。

 四、其他要求

 各项目县要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和年度重点任务安排，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制定本级年度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实施方案，
并于7月10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。要抓好责任落实，发挥专家作用，指导推进工作开展
。要做好秸秆综合利用政策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，全区年内在省级以上媒体宣传2次以上，各项目县在市级以上媒体
宣传1次以上。加强对项目的调度、总结和验收工作，各项目县于9月30日前将工作进展情况，12月15日前将年度工作
总结、自评报告及有关验收佐证材料报送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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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治区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联系人：覃惠松，联系电话：0771-2446190、18174138302，电子邮箱：gxnystzz@163.c
om。

 附件：1.2024年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名单

 2.2024年中央农业资源和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（秸秆综合利用）

 3.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任务安排表

 4.2024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标牌样式

 附件1

2024年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县名单

 国家级重点县：兴安县、藤县、桂平市、陆川县、平桂区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、南丹县、东兰县（秸秆循环利用模
式县）、都安瑶族自治县、江州区、天等县（秸秆产业化利用模式县）。

 自治区级项目县：柳南区、灵川县、灌阳县、平南县、八步区、田东县。

 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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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3

2024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任务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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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4

2024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展示基地标牌样式

 建议尺寸：1.大示范牌（竖立不少于4个），长3.5m、宽2.0m；离地面高2.5m。

 2.小示范牌长2.4m、宽1.2m（亦可视具体情况自定）；离地面高2.5m。

原文地址：http://www.china-nengyuan.com/news/212400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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